
建構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狩獵規範： 

兼評王光祿之非常上訴案* 

王皇玉** 

<摘要> 

2005 年制定之「原住民族基本法」，乃作為保障原住民族法律地位與

權利的重要法律基礎，其中規定了原住民得在原住民地區依法從事獵捕野生

動物之行為。然而，本法所謂尊重原住民獵捕野生動物的權利，必須是在漢

人思維的框架下才能獲得允許。對原住民而言，狩獵是生活方式，並非只有

在祭典時才狩獵。此外，狩獵是與大自然的互動與對話，狩獵時會打到什麼

獵物，都是恩賜的禮物，不能事先說大話要獵何種動物，否則將會受到詛咒

而一無所獲。然而，現行法令對原住民的狩獵管制，則是以不顧狩獵文化或

強令原住民觸犯狩獵規範的方式管制，例如原住民狩獵前必須事前申報狩獵

區域、獵物的物種與數量，而狩獵工具必須是自製獵槍。此種漢人的管理思

維，是把「狩獵」當成去超級市場採買，購物前必須先申請，說明去哪裡購

物、要購買什麼品項，數量多少。此外，打獵必須先自製獵槍，就如同要求

廚師做菜前必須先自行打造刀具一樣。只要原住民打獵前沒有事先申報，自

製獵槍的性能太好，都會成為罪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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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年以來，原住民不斷訴求「還我土地」，爭取在原住民保留地上的「自

治權」，原住民訴求的核心，乃結合土地與自然資源的傳統生活，而非施捨

式的有限權利。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，過去所擁有的獵區制度、部落規範、

對土地認同、對自然資源的尊重，在漢人統治之下，幾乎快要消滅殆盡。給

予原住民對保留地的自治權，以及建立原住民狩獵專法，才是嚴肅對待原住

民族傳統文化與狩獵權的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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